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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林慈愛
電話：7995678#3057
電子信箱：crystal0126@hpp.kh.edu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333804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報名簡章2份 (55778017_11333804500A0C_ATTCH1.pdf、

55778017_113338045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核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113年「國小自然

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分班、「國

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」2學分班，敬請鼓勵貴校教師報名

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（下稱該校）113年5月17日北教大

自字第11306500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意在協助教師取得勝任教學所需之經驗與知

能，鼓勵教師通過自然領域專長之加註，藉此為精進教師

專業知能，確保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的教學品質，強化

國民小學自然實驗動手操作能力，達成自然科學領域各階

段的能力指標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現職國民小學合格在職專任教師，並具有自然

教學時數每週至少3節、年資達1年(含)以上未滿5年者 (包

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，曾任3個月以上國小代理、代課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1130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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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教師之年資)。

四、招生人數：預計2班各錄取人數40人 (不足25人取消開

班)，分班報名、分班錄取。

五、報名期間及方式：

(一)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

分班於113年6月3日上午8時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

統一開放報名，課程代碼：4345359，報名時間至113年6

月11日截止。

(二)「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」2學分班於113年6月5日上午8

時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統一開放報名，課程代

碼：4345363，報名時間至113年6月13日截止。

六、採實體授課，相關注意事項請詳見簡章說明，開班日期如

下：

(一)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

分班預計於113年7月22日至7月26日，共計5日(36小

時)。

(二)「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」預計於113年8月5日至8月9

日，共計5日(36小時)。

七、錄取順序為：(一) 由縣市政府(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

市、宜蘭縣、花蓮縣、金門縣、基隆市)薦送之合格專任教

師優先錄取。(二) 曾參與過該校開設之「國小自然與生活

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分班或「國小自然科

學實驗研究」2學分班，並能提供學分證明者、(三)餘依照

報名順序錄取。錄取者務必提供國小合格教師證書、現職

在職證明及自然教學年資證明(每週至少3節、年資達1年以

24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上未滿5年)當作錄取篩選條件。正取者不符資格或放棄錄

取資格，則依序通知備取者遞補。

八、檢送報名簡章2份，如附件。本學分班費用經教育部核定全

額補助，報名教師無須支付學分費。

九、依據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

點第三點附表規定，國民小學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以自然

教學年資、修畢4學分並取得知能評量精熟證明者，申請加

註自然領域專長教師證書之申請期限至113學年度（114年7

月31日）止。預期本次為最後一次加註自然專長4學分班開

課，若僅取得其中2學分，無法加註自然專長，請報名老師

特別注意。

十、該校保留課程調整及講師變動之權利。未盡事宜，請逕洽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馬乃婷助教，聯絡電

話：（02）2732-1104分機63703，Email: naiting90@tea.

ntue.edu.tw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

83


